三江大学文件

校字〔2006〕78号


关于编制2007年度财务预算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部门：

学校2007年度财务预算编制工作已开始着手准备。为使预算支出计划更加适应学校事业发展需求，由校财务处自下而上地搜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要求，在做好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预算方案。为此，全校各业务部门和基层用款单位请积极予以配合，按照学校预算编制的方法和要求，着手编制本部门的预算方案，于本月底前报送财务处汇总。

预算编制的具体步骤如下；

一、预算编制的原则：支出预算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证重点，注重效益勤俭节约，量入为出不留缺口的原则。

二、预算编制的程序：

首先由校内各院、系，各职能部门，根据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，编制出本部门的预算方案，报分管校长初审确认后，再报送财务处汇总。财务处严格遵照预算编制的原则进行综合平衡后，编制出全院总预算方案，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，由校长审定后，报学院理事会讨论通过。

三、预算编制的方法：

各单位在预算编制过程中，可参照本部门2006年度实际支出情况，结合2007年度内事业发展需求和各种增减变动因素，进行认真细致地分析和测算。注意一定要根据学校财力的可能进行综合平衡，编制出本部门2007年度的预算方案。

四 预算编制的要求：

    1、各部门编制的预算方案，应力求全面、完整，不要漏项。报表中所列出的数字后面必须写出计算依据。预算一经批准就对学院经济活动具有约束力，各单位应维护预算的严肃性。

2、各院、系各基层用款单位在新的年度内，行政经费、教学经费、实验室建设、设备购置等预算支出计划，请报送到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归口汇总后再报送财务处。（各院、系“四项教学业务费”报教务处汇总后再报送财务处）

3、基建部门对未完工程和新立项目应分项目编制，同时要注明预计付款的额度和时间及竣工日期。

4、总务部门对全校的维修计划及费用要分项目列报。

5、保卫处对全校消防设施、安全监控系统等维护费要分项目列报。

6、水电部门根据06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列出07年度的预算。

五、预算报送的时间：     

各院、系，各基层单位12月25日前报送到相关业务部门，各业务部门12月30日前报送到财务处。

附件：预算编制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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